附件4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能力评价自评表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及计分方式
	自评
得分

	基础能力（10分）
	工作基础
（5分）
	工作场所（1分）
	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1
	

	
	
	设备设施（1分）
	具备与安全生产服务需求相匹配的设备设施
	1
	

	
	
	人员规模（3分）
	与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服务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人数3至10人
	0.5
	

	
	
	
	与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服务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人数11至30人
	1
	

	
	
	
	与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服务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人数31至50人
	2
	

	
	
	
	与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服务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人数51人以上
	3
	

	
	管理体系（2分）
	管理制度（1分）
	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实施、运行并持续改进
	1
	

	
	
	过程质量控制体系
（1分）
	具有健全的服务质量过程控制体系，能够有效实施、运行并持续改进
	1
	

	
	经营指标（3分）
	人均年产值（2分）
	人均年产值<50万元
	0.5
	

	
	
	
	50万元≤人均年产值<100万元
	1
	

	
	
	
	人均年产值≥100万元
	2
	

	
	
	纳税情况
（1分）
	年平均纳税额<50万元
	0.3
	

	
	
	
	50万元≤年平均纳税额<100万元
	0.6
	

	
	
	
	年平均纳税额≥100万元
	1
	

	技术能力（25分）
	安全生产技术人员配备（10分）
	技术人员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等与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资格证书人员（N人），得0.5分/人
	N×0.5
	

	
	
	技术人员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副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或被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安全专家、省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库（N人），得1分/人
	N×1
	

	
	
	技术人员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人员，或被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国家部委安全专家库、全国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库（N人），得1.5分/人
	N×1.5
	

	
	技术负责人配备
（2分）
	技术负责人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副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或被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安全专家库、省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库
	1
	

	
	
	技术负责人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人员，或被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国家部委安全专家库、全国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库
	2
	

	
	外聘安全生产专家储备（5分）
	聘请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副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安全专家，省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N人），得1分/人
	N×1
	

	
	
	聘请具有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人员，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国家部委安全专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安全专家（N人），得1.5分/人
	N×1.5
	

	
	技术方法与工具应用（2分）
	掌握先进科技、技术装备、信息技术等方式方法进行安全生产定性定量分析，实现高质量的安全技术服务，提高工作科学性、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1
	

	
	
	应用办公自动化（OA）等信息系统对服务机构的经营、项目管理、过程控制、工作档案等进行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1
	

	
	创新成果（6分）
	论文专著
（2分）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业正式期刊发表安全生产相关论文（N篇）得0.3分/篇
	N×0.3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主编安全生产相关专著（N部）得0.5分/部
	N×0.5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参编安全生产相关专著（N部）得0.2分/部
	N×0.2
	

	
	
	标准编制
（2分）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主编安全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N项）得1分/项
	N×1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参编安全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主编地方、团体标准（N项）得0.5分/项
	N×0.5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参编安全相关的地方、团体标准（N项）得0.2分/项
	N×0.2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2分）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获得相关发明专利（N项）得1分/项
	N×1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获得相关其他专利（N项）得0.3分/项
	N×0.3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获得相关软件著作权（N项）得0.2分/项
	N×0.2
	

	业绩能力（65分）
	业绩成果（55分）
	业绩完成证明（55分）
	提供委托项目合同（10万元≤项目金额≤30万元）等证明材料（N项），得4分/项
	N×4
	

	
	
	
	提供委托项目合同（30万元≤项目金额≤50万元）等证明材料（N项），得6分/项
	N×6
	

	
	
	
	提供委托项目合同（50万元≤项目金额≤100万元）等证明材料（N项），得8分/项
	N×8
	

	
	
	
	提供委托项目合同（项目金额>100万元）等证明材料（N项），得10分/项
	N×10
	

	
	
	服务项目过程控制及工作档案
	服务过程实施形成工作档案，主要包括技术服务方案或工作计划、现场服务工作记录、外聘专家参与实施、阶段性服务成果等。
	0-3
仅现场复核使用
	

	
	
	服务项目工作成果
	根据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具体成果。
	0-2
仅现场复核使用
	

	
	服务反馈（10分）
	地区服务评价（7分）
	地区服务评价意见
	0-7
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水利行业协会等单位评价赋分
	此项不需要申报单位自评打分

	
	
	服务对象评价（2分）
	服务对象对服务项目的评价为满意
	2
	

	
	
	再次合作（1分）
	合同完成后提供与服务对象再次签订其他服务合同业绩证明材料
	1
	

	加分项
（5分）
	奖励荣誉（4分）
	单位荣誉
（3分）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N项）得1分/项
	N×1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获得地市级奖励（N项）得0.5分/项
	N×0.5
	

	
	
	人员荣誉
（1分）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N项）得0.5分/项
	N×0.5
	

	
	
	
	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获得地市级奖励（N项）得0.2分/项
	N×0.2
	

	
	参与公益事业（1分）
	公益活动（1分）
	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证明材料（N项），得0.5分/项。
	N×0.5
	

	总分
	


4

